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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物业公众责任险及附加险采购
          采 购 人：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
         编制单位：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
编制日期：2026年5月26日
第一篇 询价采购邀请书
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对物业公众责任险及附加险采购。欢迎有资格供应商前来参与询价。
[bookmark: _Toc124][bookmark: _Toc24053][bookmark: _Toc14842]1.采购项目简介
1.1采购项目名称：物业公众责任险及附加险采购
1.2限定金额（元）：132400（含税）
1.3釆购执行机构：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1.4公告发布网址：公司官网（https://cqzmwsrc.com/）
[bookmark: _Toc16180][bookmark: _Toc1963][bookmark: _Toc24185]1.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1.6服务期：双方合同中协定
1.7付款方式：双方合同中协定
1.8服务地点：双方合同中协定
2.竞选人资格要求：
2.1基本资格条件（一般资格条件承诺函）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允许分支机构投标，分支机构投标需提供总公司出具的授权函；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2特定资格条件：
投标人具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
2.3现场踏勘：本项目不统一组织踏勘现场,请供应商于询价文件发布之日起至响应文件文件递交日期截至前自行前往各个服务地点现场踏勘。请有意向供应商自行安排踏勘或与采购人联系或咨询（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17708387718）。无论供应商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视为在投标之前已踏勘过现场，且对本项目潜在的风险和义务已完全了解，并在其响应文件中已充分考虑了本项目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询价保证金：无
4.询价有关说明
凡有意参加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在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官网（https://cqzmwsrc.com/）下载本项目询价文件、补遗等开标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无论供应商下载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询价内容。
5.中选供应商确定方式：
[bookmark: _GoBack]在符合项目要求评审后供应商数量不少于“3家”的前提下，按含税合计最低的原则推荐成交供应商。
6、递交响应文件方式
响应文件递交方式：现场递交或邮寄的方式；响应文件文件递交截至日期：2026年6月3日14点前；递交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春华大道99号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北区6号楼12楼办公室；联系人：孙老师，联系方式：15123227640。
7.其他说明：
7.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有权终止询价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采购人视情进行重新采购：
（一）因采购人需求做了变更，又无法补遗的情况下或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2） 开标后，采购人需求做出改变，与询价需求严重不符时，采购人有权取消本次询价采购，并说明原因。
7.2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在询价采购活动作为废标处理，发布项目废标公告并说明原因，采购人视情进行重新采购：
（一）在采购过程中符合竞争要求的供应商供应商不足3家的；
（二）采购人与采购人串通投标和投标人提交的响应文件材料中有弄虚作假行为。
7.3成交供应商的变更：
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其后一位的成交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或重新采购。
7.4其他未尽要求由供需双方在合同/协议中详细约定。
8.联系方式：
采购人：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方式：17708387718
执行单位：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方式：15123227640































第2篇 询价采购需求清单（货物及服务）
服务需求
	序号
	项目名称
	保障范围
	保险责任及限额
	限价（元/年)
	备注

	1
	项目1
	火灾责任险
	全年累计赔偿限额：6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6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5万元。
	749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签合同

	
	
	公众责任险
	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万元。
	34670
	

	
	
	停车库车位责任险（1692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2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4万元。
	
	

	
	
	电梯责任险
（52部）
	累计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万元。
	
	

	2
	项目2
	公众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955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库车位责任险
（360个)
	累计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0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电梯责任险
(8部）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火灾和爆炸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3
	项目3
	公众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866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库车位责任险
（343）
	累计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0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火灾和爆炸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4
	项目4
	公众责任险
	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295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签合同

	5
	项目5
	公众责任险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553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6
	项目6
	停车场责任险
（150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3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万元
	426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电梯责任险
（2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7
	项目7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550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场责任险
（25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2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电梯责任险
（1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8
	项目8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664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电梯责任险
（1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9
	项目9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1985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场责任险
（438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2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电梯责任险
（28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10
	项目10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200万，每次事故限额1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万，每次人身伤亡80万，每次每人20万(其中医疗2万元)，财产损失1万
	1600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11
	项目11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爆炸、烟熏责任）
	累计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100万，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万，每次事故每人限额不超过50万，
其中每人医疗费用限额不超5万，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
医疗费用:每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200元，超过200元部分按保单签发地医保标准核算的90%赔付。
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680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签合同

	
	
	电梯责任险
（29台）
	限额免赔:同主险
增加特约:本保单承保附加电梯责任保险，若发生保险事故后，核实投保电梯数量少于实际使用电梯数量的，保险人按照投保电梯数量与实际电梯数量的比例赔付。
	
	

	12
	项目12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限额100万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9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限额1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4500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合计
	132400
	









第三篇 供应商须知
1.总则
1.1采购方式：询价，按含税合计最低的原则推荐成交供应商。
[bookmark: bookmark267][bookmark: bookmark268][bookmark: _Toc11082][bookmark: _Toc25580][bookmark: bookmark266][bookmark: _Toc26578]1.2采购项目详情和供应商资格要求：釆购项目概况和供应商资格要求见询价采购邀请书。
[bookmark: _Toc16679][bookmark: bookmark269][bookmark: _Toc31522][bookmark: _Toc4068][bookmark: bookmark270][bookmark: bookmark271]1.3费用承担：供应商准备和参加询价釆购活动所发生的各种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bookmark: bookmark275][bookmark: _Toc22079][bookmark: _Toc22341][bookmark: bookmark276][bookmark: _Toc29219][bookmark: bookmark277]1.4语言文字：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使用的语言文字为中文。专用术语使用外文的，应附有中文注释。
2.采购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本项目若有澄清文件一律在公司官网（https://cqzmwsrc.com/）上发布，请各竞选人注意无论竞选人下载与否，均视同竞选人已知晓本项目澄清文件的内容。
3.提交响应文件要求：
3.1响应文件中加盖的单位公章应为公安机关备案的有效公章，且须在以下资料的每一页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并确保印迹清晰、无模糊或残缺，否则可能导致文件无效。
（一）报价单；
（二）基本资格承诺函；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或法人/负责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负责人委托书；
（四）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5） 特定资格条件；
（6） 项目其他资料。
3.2投标人响应文件按照格式密封递交，未按照要求递交响应文件或响应文件资料模糊不清，将视为无效投标。                                                                                                                                                                                                                                                                                                                                                                                                                                                                                                                                                                                                                                                                                                                                                                                                                                                                                                                                                                                                                                                                                                                                         
4.投标人报价要求：
4.1本项目为一次性报价，本项目采含税总计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供应商报价时填写含税价。报价时出现错误、分项报价及总价超出限定预算，将作为无效响应。
4.2供应商应充分了解采购项目的总体情况以及影响报价的其他要素，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保险费、服务费、管理费、税费等所有费用，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改价格，如让采购人发现随意更改价格，采购人有权终止该项目合同，已提供的货物或服务将不予支付费用，并对采购人造成的损失将给予赔偿。
5.签订合同/协议：
本项目自成交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协议，未按照要求签订合同/协议，视同放弃中标资格。
6.履约保证金：
无
7.对供应商的纪律要求：
供应商不得相互串通或者与采购人串通，不得向采购人行贿谋取成交，不得以他人名义参加竞价采购活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竞价采购活动。
8.其他要求：
无





第四篇 响应文件格式
一.报价单
二.基本资格承诺函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或法人/负责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负责人委托书
4. 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5. 特定资格证明材料（如果有）
六.本项目其他资料













一．报价单：
	项目名称：物业公众责任险及附加险采购

	序号
	项目名称
	保障范围
	保险责任及限额
	金额（元/年)
	备注

	1
	项目1
	火灾责任险
	全年累计赔偿限额：6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6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5万元。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签合同

	
	
	公众责任险
	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万元。
	
	

	
	
	停车库车位责任险（1692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2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4万元。
	
	

	
	
	电梯责任险
（52部）
	累计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2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万元。
	
	

	2
	项目2
	公众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库车位责任险
（360个)
	累计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0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电梯责任险
(8部）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火灾和爆炸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3
	项目3
	公众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库车位责任险
（343）
	累计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0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火灾和爆炸责任险
	限额：10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5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4
	项目4
	公众责任险
	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8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2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签合同

	5
	项目5
	公众责任险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6
	项目6
	停车场责任险
（150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3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1万元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电梯责任险
（2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0.5万元
	
	

	7
	项目7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场责任险
（25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2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电梯责任险
（1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8
	项目8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电梯责任险
（1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9
	项目9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5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0万，每次人身伤亡400万，每次每人50万(其中医疗5万元)，财产损失1万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停车场责任险
（438个）
	累计赔偿限额200万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万元;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2万元;车辆划痕每次事故每车位赔偿限额0.2万元，划痕累计赔偿限2万元
	
	

	
	
	电梯责任险
（28台）
	全年500万元，每次500万元；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480万，每次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50万元(其中含医疗5万元)，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10
	项目10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200万，每次事故限额100万；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10万，每次人身伤亡80万，每次每人20万(其中医疗2万元)，财产损失1万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11
	项目11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爆炸、烟熏责任）
	累计限额500万，每次事故限额100万，每次事故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万，每次事故每人限额不超过50万，
其中每人医疗费用限额不超5万，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
医疗费用:每人每次事故绝对免赔200元，超过200元部分按保单签发地医保标准核算的90%赔付。
财产损失: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伊顿物业分公司签合同

	
	
	电梯责任险
（29台）
	限额免赔:同主险
增加特约:本保单承保附加电梯责任保险，若发生保险事故后，核实投保电梯数量少于实际使用电梯数量的，保险人按照投保电梯数量与实际电梯数量的比例赔付。
	
	

	12
	项目12
	公众责任险
（附加火灾、火灾爆炸）
	全年限额100万元，每次事故限额100万
每次事故人身伤亡赔偿限额9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人身伤亡赔偿限额10万元（其中含医疗费用赔偿限额2万元）
每次事故财产损失限额10万元,每次事故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万元。
	
	与重庆市子漫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合同

	含税合计：
	
	


单位名称（签章）：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日期：









二.基本资格承诺函（格式）：
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_________________（采购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1.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
2.我方未列入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
3.我方在采购项目评审（评标）环节结束后，随时接受采购人、采购单位的检查验证，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投标人基本资格条件。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或法人/负责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负责人委托书：（供应商已提供法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则无须提供委托人相关证明材料）
1.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格式）

项目名称：                                                
致：                     （采购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在                       （供应商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格式）
    
项目名称：                                                
致：                     （采购人名称）：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名称）是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上述项目的竞选、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字负全部责任。
在撤消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被授权人：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特定资格证明材料（如果有）：






















六.本项目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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